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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
价值的证成路径探析

杨晓

（郑州轻工业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
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

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

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关键词］伯林；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终极价值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志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２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的核心
概念之一，它既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论构建

的基石，也是“社群主义”“国家主义”意图实现的目

标。然而，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定义的“自

由是原子偏离的偶然状态”到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

约翰·罗尔斯所论证的社会正义原则应优先考虑

“平等的自由”，在思想史上对于“自由是什么”的问

题，各思想流派一直争论不休。１９５８年英国著名哲
学家以赛亚·伯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中提出了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

区分。

伯林对自由概念的独特性阐释和界定使其在

当代自由主义观念史中占据很高的地位，其《自由

的两种概念》也被称为整个２０世纪自由主义者对
自由所作的最具权威的注释，是当代自由主义的

宣言书。伯林提出两种自由概念后，引起了学界

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侧

重于对两种自由概念内涵的解读和评析，从终极

价值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本文拟在对自由的终

极价值考察的基础上，对两种自由的终极价值证

成路径作一探析。

　　一、作为终极价值的自由

对伯林而言，如果削减消极自由的疆域将会导

致人类的倒退———“侵入它们将会导致不人道的后

果”［１］（Ｐ６１）———更确切地说，消极自由的价值并不低

于正义、平等与民主的价值，甚至不低于积极自由等

终极价值。这是称谓终极价值的一个部分，如果剥

夺了这种终极价值，将会导致灾难。伯林指出：“没

有了消极自由，其它价值也都会化为乌有，因为没了

去实践这些价值的机会，没有了各种机会，没有这些

相互歧异的价值，到头来就没有了生活。”［２］这就意

味着消极自由是隶属于终极价值范畴之内的。然

而，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无疑给人们造成这样一

种印象，即他确实希望赋予其特权。

目前我们的首要问题是确认自由在终极价值中

的地位。我们认为，搁置前期的自由的内在结构，以

及消极自由是否有优先地位，伯林一般把自由看作

是一种终极价值。伯林对自由的区分，特别是他提

出消极自由是否应该被赋予优先于积极自由的特

权，这意味着自由是否全部或部分地包含在相互冲

突的终极价值中，是否与相互冲突的价值绝缘。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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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也引用一些自由与其他基本价值相互冲突的例

子，这些基本价值包括正义、平等、仁慈、同情、荣誉、

幸福、安全等，这些冲突毫无疑问地是在特定的境遇

中可以解决的，并且不依照总体规则。［３］（Ｐ１２－１３）伯林

不但不同意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或理念是完全不相

容的、接受其中的一个价值就必须抹掉其他全部的

价值，而且指出所有这些终极价值并不是同等重要，

一些价值不得不做出让步。伯林所提及的有关这方

面的事例很多，这里仅仅引用３个被广泛提及的，但
可能关联其他一些贯穿文本的关于自由与其他价值

冲突的事例：

除此之外（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冲突），还有

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满足其他同样终极的价值的要

求的至高需要，如公正、幸福、爱、创造新事物、新经

验与新观念的能力的实现、真理的寻求。［１］（Ｐ４７）

自由和平等都是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不

过豺狼的自由就意味着羔羊的死亡，强势的、多才多

艺的那些人的完全自由，对那些弱者和天赋较弱的

人的正当存在的权利来说，也是无法达到和谐的

……平等，也许就意味着要限制那些有统治欲望的

人的自由……［３］（Ｐ１６）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多大程度上有如其所愿地

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必须与其他多种价值的要求

放在一起进行衡量；平等、公正、幸福、安全或公共秩

序，也许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１］（Ｐ２４３）

事实上，伯林的《自由立于希望和恐惧》之重点

在于指出自由和知识可能是不可共量、相互冲突的。

这种印象产生于所有对自由的运用，特别是在消极

意义上———不被干涉的自由，自由同其他价值之间

的冲突是重新被现代西方非自由主义思想家诠释

的，这些思想家包括哈曼、马克思、德·迈斯特，他们

不仅赋予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以最终的重要性，而

且也把这种重要性给予平等、正义和自我创造等其

他的价值。由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自由与其他的

终极价值是一样的，是可能与其他的价值相互冲突

的。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知，伯林并没有赋予消

极自由以特殊的地位。

　　二、消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

路径

　　为了更完整地把握消极自由在伯林思想体系中
的地位，我们必须重新探究他在《自由的两种概念》

中对自由的区分。由上述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

探讨我们可以得知：伯林认为，与某些形式的积极自

由相比，消极自由历来较少遭到误解，尤其是在概念

层次上，这种历史上的差异性并不影响其作为人类

终极价值的地位。过分地依赖自由的任一概念而贬

斥另外一种，将会导致概念及其相应的价值被滥用。

对伯林而言，在各种开放的价值之间，应该维持一种

动态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行为、规则、价值

和原则之间都不得不做出各种程度的相互让步。这

个结论完全符合伯林所极力捍卫的多元主义思想。

因此，在对自由的内在结构这个首要问题的探讨上，

特别是伯林是否赋予消极自由以优先权这个问题

上，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伯林根据对两个不同问题的回答来区分消极自

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概念：消极自由回答“我被统

治到何种程度”，积极自由则回答“我被谁统

治”。［１］（Ｐ１９３－１９４）消极自由关涉“人们的行为不被他人

干涉的范围”。这意味着“在这个范围内，我的行为

不会被他人故意干涉”，“单纯的就是不受阻碍地做

自己愿意做的不管什么事情”［１］（Ｐ３８）。消极自由包

括“基本的人类权利（永远是一个消极的概念：一堵

抵挡压迫者的高墙），包括自由表达与结社权利在

内的基本人权”［１］（Ｐ５６－５８）和其他的基本自由。

伯林这种对消极自由的描述导致两种附加的观

点：第一个观点声称伯林清楚地并坚定地认为消极

自由就是在特定的范围内不受阻碍地做自己愿意做

的事情，并且他一方面希望避免消极自由与其他价

值———平等、公正、幸福、知识、爱、创造，以及其他一

些人们为自己寻求的目的———之间的冲突；另一方

面，他把这看做“价值履行的境况”，例如获得教育

和健康的资源。后者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宝贵和有价

值的，但是对伯林而言，这些价值同消极自由本身不

同。第二个观点声称消极自由是多元主义不可或缺

的部分。事实上，我们不能通过对法律的废止而达

至完全的消极自由。因为对法律的废止将会导致消

极自由未受保护和无节制，容易成为独裁的牺牲品。

这种观点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必须选定消极自由的

最小范围，并制定法律对其进行保护，但是消极自由

理念自身并没有提供论据证明驱动那些是其所是的

因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生活领域内的消

极自由可能与其他生活领域内的消极自由相互冲

突。这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内占据重要地位的消极

自由必须诉诸特殊境况，在这种境遇中其他价值的

地位可能会得到削弱或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

同其他价值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它本身也是内在多

元的。［４］然而，第二种观点体现出伯林事实上在一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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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确实赋予了消极自由一些特殊的地位。伯

林指出，存在一个未被明确定义的“消极自由的要

求”的领域。这个最小的领域是“人们所必需的，如

果缺少……必然会导致不人道的后果”［１］（Ｐ５２）。但

是，伯林同时也宣称：“在论自由的两种概念的文章

中，我并没有断言个体自由的疆域（这也适用于群

体与联合体的自由），在任何意义上，应该是指自由

要么是不可侵犯的，要么在某种绝对的意义上是充

足的。”［１］（Ｐ５２）因此，对伯林而言，存在着消极自由的

最小限度的领域，侵犯这种领域将会导致不人道的

后果，但是这个领域并非完全神圣不可侵犯。这一

点使我们必须思考伯林之前所寻求的个体自由和消

极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最小领域是源自于对多元主义

的不安全感。目前，我们有足够的论据表明，伯林并

没有赋予这种最小领域以神圣感或不可侵犯性，即

便对这些领域的侵犯会导致可怕的不人道的后果。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伯林使用“权利”这个

术语的方式。由于消极自由的最小领域并不明晰，

所以尚不清楚伯林是在何种程度上将言论和结社的

权利（伯林一贯归之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涵括于消

极自由的最小领域内。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取决

于实际情况。即便假定言论和结社的权利全都隶属

于消极自由，这些权利亦不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

同样，通过其他相互冲突的权利来对其进行束缚也

不具有合理性。正像伯林在其他文章中所声称的，

他不但在特殊的意义上使用权利的概念，而且认为

这种权利是脱离于他所定义的最终价值之外的。

　　三、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

路径

　　与消极自由相反，积极自由是源于个体成为自
己的主人的愿望。积极自由的本质在于认识我自己

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我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我的地

位、权利、义务、政治观点及谁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

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反映了我的意愿。在《自由的两

种概念》中，伯林追溯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发展

的历史。他认为，这两种自由“是两个在逻辑上相

距并不太远的概念，只是同一个事物的消极与积极

两个方面而已”，“它们是无法彻底分开的。我希望

自己做决定，而不想被别人指引；我的言行有着不可

替代的价值，这源自一个事实：它是我的，而不是别

人强加于我的”［１］（Ｐ２１９）。伯林指出，积极自由是比消

极自由出现更早的一个概念。在其粗略的描述中，

这两个概念有着共同的敌人———奴隶制、压制、剥

削、缺少选择。本质上，它们分享一种对选择或控制

的可能性的需求。这两种自由似乎是结为同盟的，

它们为了人类的进步而共同奋斗：“那些因为自由

本身的缘故而看重自由的人相信自由就是选择而不

是被选择，这是人之为人的不可让渡的组成部分；相

信这既是在一个人所生活的社会的法律与实践中有

自己的声音的那种积极要求的基础，也是被授予一

个在其中人是自己主人的领地（可能需要人为划

定）的基础，也就是‘消极’的领域的基础，在其中，

只要他的活动与有组织的社会不存在冲突，就没有

义务向任何人报告自己的活动。”［１］（Ｐ４３）在这里，伯

林指出，基本自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含消极自

由和积极自由的，即便它们之间如何才能达到平衡

仍然是不清晰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概念潜在

地相互补充，即使它们经常在一些特殊状况中相互

敌对。如果不遭受歪曲，它们依然分享相同的思想

根源。

伯林认为，积极意义上的自由特别容易遭受歪

曲，至少在特定的变种中，是同自由的核心理念联系

在一起的。然而在伯林早期的评论中，他不仅反对

积极自由，而且也拒斥同“无情的一元论”相联系的

积极自由的变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反对的

观点并非指向积极自由本身，亦不包括积极自由的

所有观点。对伯林而言，积极自由被看做一种自治

的理念。他曾指出，“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

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

力”［１］（Ｐ６０）。然而，自我实现可能会被内在和外在的

直觉所阻碍，我可以选择遵循别人所制定的规则，但

问题在于这些规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依赖或反映我

自身的意愿。积极自由的本质是追求自主性的自

由，它涉及到我所处的社会境况与体制、授权与我，

以及限制我的规则、制度和政治体制，它关注的是谁

统治我，或者这种统治在何种方式上体现了我的意

愿或同一性。这就是积极自由赖以存在的基础，例

如，对自由民主意识上的自由和国家自决层面的自

由的需求。本质上，这是自由的基本原则或者基本

意义上的政治自由：“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挣脱枷锁、

囚禁与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的意义都是这个意义

的扩展或某种隐喻。”［１］（Ｐ２００）这就是伯林所谓的“通

常的、核心的含义———不管是单一的共同特征还是

一种‘家族相似性’———铭记于心，否则仍然面临着

这样一种危险，即把这些含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当

作是最基本的，而其他含义要么必须被歪曲以与之

保持一致”［１］（Ｐ５４）。伯林的这种描述阐述了政治自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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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共同来源。获得自由是

不被监禁或奴役，奴役、监禁和锁链代表着对自由的

全面镇压，不论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这两种

自由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消极自由渴望寻求一种

自制的空间，而积极自由则寻求自我实现和自主性。

对于压制自由的境况和威胁，两种自由都以各自的

方式给出了回应，并且在如下的境况中消极自由和

积极自由达成了一致：人们被任意地逮捕、监禁、奴

役，剥夺人们的任何选择的权利，以及禁止表达自

由等。

正如伯林在《自由论》的导言里所指出的，他不

但批判积极自由，而且也批判具有侵略性的一元论：

“如果我的文章有什么论战锋芒的话，那就是对诸

如此类的形而上学构造物的不信任。”［１］（Ｐ３１１）在《自

由的两种概念》中伯林又指出，康德的先验理性主

义最终成为极权主义理论的基础。然而，为了能够

容许这种歪曲，积极自由理论必须通过一系列步骤

和拥有一系列的功能。它必须是一个限定的一元论

概念，它必须采用自由的内在障碍和真实自我的隐

喻，自身必须被认可，至少要被群体或社会，或者人

类社会所认可。康德的思想可能体现了所有这些特

质。正如伯林所指出的那样，在康德思想转换的过

程中，存在着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１］（Ｐ３４），与一种

根深蒂固的惹人讨厌的家长式作风一样被抑制了；

但是康德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普遍性，

即宣称无论何时何地，任何理性的人的道德问题都

可以被解决。事实上，如果康德的观点可以实施的

话，那么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理性存在物。后一种

特征可能是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然而，最重要的

一点在于康德的思想在转变为理性一元论的过程

中，对它的批评并不能延伸到积极自由的所有主张，

就像伯林在下面的文本中所指出的那样：“首先我

将辩解韦斯特先生认为我的任何的积极自由观念都

暗示着自身都有具体化的专制。事实上并不是这

样。积极自由是一种无可指责的人类价值。”［１］（Ｐ２３３）

尽管某些特定的积极自由的概念容易被歪曲，

并且是与许多标准的理解相悖的（特别是自由的类

型），但伯林在其著作中多处为积极自由辩护，认为

它与消极自由一样都是人类的终极价值。伯林在

《自由的两种概念》中强调：“我试图表明的是，正是

积极意义的自由观念，居于民族或社会自我导向要

求的核心，也正是这些要求，激活了我们时代那些最

有力量的、道德上正义的公众运动。”［４］事实上，伯

林强调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有权被归入人类最

深刻的利益之中”［１］（Ｐ２３９）。此外，伯林在《自由论》

的导言中也强调这种观点，为这个主题辩护：“作为

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积极自由是一种

普遍有效的目标。我不知道我为何被说成是对此表

示怀疑的，或者为什么有人认为我怀疑下面这条更

进一步的命题：民主的自我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基本

需要，是某种有其自身价值的东西，无论它是否与消

极自由的主张或任何其他目标相冲突；它具有内在

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那些偏爱它的人所提出的理

由。”［１］（Ｐ２３７）在导言中，伯林再一次回应这个主题：

“我想再一次对我的批评者说，这里的争论并不是

作为绝对价值的消极自由与其他低级价值之间的争

论。这是一个更为复杂与痛苦的争论。一种自由可

能使另一种自由中止；一种自由有可能阻碍或者无

法创造使别的自由或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或别人的自

由成为可能的条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有可能相

互冲撞。”［１］（Ｐ４７）尽管伯林接受一些对他这种观点的

质疑，但他仍然一贯地为这种观点辩护，例如他说：

“消极自由是基本的自由；积极自由也是基本的自

由。两者都是我们所追求的善的价值。我不反对积

极自由……我认为积极自由同消极自由一样都是高

贵的和基本的人类价值。”［１］（Ｐ５６）

　　四、结语

概言之，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实

质上是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

间。同时伯林还强调，积极自由的某种形式的一元

论在历史上的事例就能证明自身是很容易受到歪曲

的，由此就转变为与它自身的基本意义相冲突。这

种学说“成为极权主义得手的武器”［５］并凌驾于消

极自由之上，经常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然而，当这

种历史的和概念上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反对特

定类型的一元论时，采纳多元主义的观点更有利于使

包括消极自由在内的人类终极价值被认可，同时它并

不质疑积极自由作为人类终极价值的地位。事实上，

伯林在《自由论》中立场鲜明地宣称：“如果我的文章

被解释为相比于消极自由而言，更贴近积极自由，我

不会有太大的异议。”［１］（Ｐ４）出于同样的原因，伯林认

为对消极自由和其变异形式的批评并不会引起注意。

事实上，他强调指出成为专制者的有力武器“同样有

可能是消极自由学说的命运”［１］（Ｐ３３）。然而，即便消

极自由能逃脱被专制君主利用的命运，但是也不会

太彻底，并且还会时不时地在另外的方面为专制者

（下转第５３页）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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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０３－３０（２）．

［１３］戈登·布朗．向建立全球治理体系迈进［Ｃ］／／郑必坚．
世界热议中国：寻求共同繁荣之路．北京：中信出版
社，２０１３：１６２．

［１４］杜尚泽．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

时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０３－２４（１）．

［１５］杜尚泽，丁大伟．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 首次阐述中国核安全观 推动实现持久核

安全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３－２５（１）．
［１６］新华社．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Ｎ］．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３）．
［１７］［美］罗伯特·佐利克．实现共同繁荣的机遇［Ｃ］／／郑

必坚．世界热议中国：寻求共同繁荣之路．北京：中信
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６２．

［１８］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
尼西亚国会的演讲［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１０－０４（２）．

［１９］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Ｎ］．人民
日报，２０１４－０３－２９（２）．

［２０］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一四年新年贺词
［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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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伯林相信在特殊的境况下，消极自由可以与

“一些独裁政府，或者一定程度自治的缺乏相互联

系的”，换言之，它甚至可以同缺乏民主，或缺乏自

由的政权相结合。即使消极自由足够幸运地与一个

自由、民主的政权相结合，它仍然会导致“极端的剥

削、残忍和不公平”。“消极自由的信念，与许多大

而持久的社会之恶是相容的，并且在这些恶的产生

中起过作用。”［１］（Ｐ３７）对伯林而言，自由不仅是对一

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干

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伯林并非像有些学者所批评

的那样反对理性。［６］同样，作为终极价值存在的消

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并非必然产生冲突。因为，

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

自由，二者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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